
獨  占 

 

獨占(monopoly)或稱獨佔、壟斷，是指市場上唯獨只有一個廠家供應該產

品，由於缺乏相近的替代品，又沒有競爭者，所以獨占廠家可以決定價格。可

是某些字號雖然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但並不一定是獨占，因為市面上可能

也有替代品，它只是品牌獨特而已。以台灣鐵路局來說，雖然只有一家，但消

費者也可以搭乘客運、飛機或高鐵等近似替代品，所以不算是獨占。但台電、

自來水公司就是獨占了，因為消費者並沒有別的商家可以選擇，甚至連近似的

都沒有，他們做的是獨門生意。 

 

所以會造成獨占，基本原因是「進入障礙」，也就是說獨占的廠商能在市場

上獨領風騷，是因為競爭者不能進入市場與其競爭造成的。為什麼競爭者會進

不來，原因有以下三種： 

 

1、 自然獨占 

     或效率性獨占，是由於獨占者獨具規模經濟或經營效率特高，所

以成本低，造成了良性循環阻止了競爭者進入。例如水、電、瓦斯、有

線電視等行業，因為要事先支付龐大的固定成本(如輸配管線)，用戶如

果愈多平均成本就會愈低，新的競爭者很難進入。 

 

2、 資源獨占 

     由於擁有獨特的關鍵性資源，如生產技術、專利、原料、龐大的

資本投入……等，致使競爭者無法進入。例如晶片生產、晶片代工、飛

機引擎、基改種子……等。 

 

3、 行政性獨占 

     政府透過發給專利、特許執照、法律限制……等手段給予某家企

業，使其具有排他性的生產某種產品或服務。當然政府也可以自己來獨

占，那就稱為「專賣」或「公賣」制度，例如古代的鹽、鐵、茶的官營

獨占或近期的菸酒公賣。 

 

    另外，在一個行業中，大型公司亦可通過收購、合併、控股、聯合等方式

來達成生產、銷售上的聯合，組成一種近乎經濟一體的組織，稱為「托拉斯」

(Trust)。為了避免龐大的托拉斯壟斷，主要大國都先後制定了「反托拉斯法」

加以限制，以防止大型企業控制價格，主宰市場的企圖，來維護市場的公平競

爭。美國的 AT&T、標準石油、美國鋼鐵公司等被反托拉斯法強制拆解就是很有

名的例子。 



 

    由於獨占者所生產的產品是唯一或最最大的，賣方市場上缺乏真正的競爭

者，因此理論上可以隨意調節價格與產量，自然減少了獨占者對資源的優化配

置、技術革新和改善經營效率的誘因，終將導致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

損失！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獨占者規模大，透過規模經濟，一定會比多家小

公司競爭者來得更有效率，成本也會更低，所以獨占者只要有開明的經營者，

理論上應該更有機會和能力為社會提供最大的服務。以美國電線電報公司

(AT&T)的發展為例，由於其設備、電話網路舖設的優勢，吸引了龐大的顧客

群，在良性循環下，電信功能不斷提升，費用也持續下降，對社會福址貢獻極

大。可是 1984年時因反托拉斯法被強制拆解，看起來市場上是有了競爭，可是

這些競爭者大家都必需投入巨額的資金在線路、廣告及研發上，可想而知，愈

來愈便利且便宜的電話服務亦隨之終結，消費者也付出了代價，結果是沒有人

是贏家。所以，問題不在獨占，因為以零和遊戲為前提的競爭，一定會對系統

產生破壞，最終將摧毀整個系統。 

 

    一個系統是否健全，不能只根據價格來判定，因為便宜不一定就是好。利

潤的存在是應該的、是必需的，若獨占廠家的訂價或寡占廠家在協商統一售價

之前，能夠考慮長期之下整個系統-------包括他們本身、消費者、供應商、員

工、環境以及公司所在社區------ 的最佳利益，這樣餅就可以愈做愈大。反之，

為了短期利益而把價格訂得過高，長久下來，只會使原有的顧客逐漸流失，造

成現有的餅慢慢縮小，最後損及本身利潤。所以，反托拉斯的功能，應該要放

在教育和輔導廠商走向正確的道路，使系統走向合作多贏，人人都能受益的模

式發展，而非不分青皂白的打壓限制！ 

 

    有了以上的認識，請討論以下案例適當與否： 

 

⚫ 雙北市聯營公車的統一票證和統一票價 

⚫ 計程車統一起步和跳錶價 

⚫ 中油和台塑的油品價格 

⚫ NCC有線電視的經營區劃分 

(原則一區一家，15萬戶作為分區基準，全台灣共分為 51區) 

 


